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3/I/2019 號  

 

2019 年 6 月 14 日  

葵青區地區管理委員會  

第 194 次會議主要討論事項簡報  

 

(i)  葵青區防治蚊患、鼠患工作  

 

        食環署報告葵青各地區在 2019 年 4 至 5 月份的誘蚊產卵器指

數如下﹕  

 4 月份  5 月份  

葵涌  2% 8.7% 

荔景  14.7% 8.4% 

青衣南  3.4% 9.5% 

青衣北  3% 7.5% 

 

2.       署方表示為期九周的第二期全港性滅蚊運動已在 4 月 15 日

至 6 月 14 日進行，其後會在全港推行主題防治蚊患特別行動。署方亦

就「全城防蚊及滅蚊行動」與相關政府部門持續在所管轄範圍進行上

述防蚊工作，並加強公眾宣傳教育。  

 

3.       葵青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現時每月會舉行跨部門滅蚊會議向

各部門代表提供防蚊及滅蚊的資料及給予技術意見和衞生教育，亦會

繼續與區內屋苑及大廈管理處或法團保持聯繫，向他們提供防治蚊患

的資料及給予技術意見。  

 

4.       委員 建議相關部門在蚊子滋生黑點進行跨部門巡查及控蚊

行動。食環署表示現時每月均會舉行跨部門滅蚊會議，協調各部門跟

進蚊子滋生的情況。地政處亦在會後要求地政總署斜坡維修組及植物

合約管理隊在其相關政府土地加強控蚊及剪草工作。  

 

 

5.       地政處表示已於今年初發出便箋，提醒各部門在其管轄下的

土地範圍進行防蚊工作。此外，處方亦會定期巡查區內的政府圍封土

地，並進行剪草、噴蚊油及填補鼠洞的工作。  

 

6.       在滅鼠工作方面，食環署已於 2019 年 5 月 6 日開展為期八

星期的第一期目標小區滅鼠行動，又特別針對食肆在後巷處理食物、

清洗器具、堆放雜物及違法棄置廢物等情況，在 2019 年 5 月 20 日展

開為期五個星期的特別行動，提高食肆負責人的防治鼠患意識並加強

執法。此外，署方亦參與房屋署於 5 月中在安蔭邨開展的屋邨滅鼠行

1 



動，以協助房屋署人員深化防治鼠患的工作。  

 

7.       食環署又加強在地區舉辦宣傳教育活動，並與各政府部門加

強協作，在有需要時提供技術支援，以便各部門在其管轄範圍採取有

效的防治鼠患措施。  

 

8.       康 文 署 表 示 會 參 考 食 環 署 提 供 的 專 業 意 見 以 加 強 滅 鼠 成

效，並會在區內轄下的休憩場地定期進行滅鼠工作，包括放置捕鼠器、

藥餌，堵塞樹洞及定期修剪花床的植物。署方亦會加強宣傳教育，提

醒市民切勿在康文署轄下休憩場地亂拋垃圾、餵飼禽鳥和動物，以防

食物殘渣吸引老鼠。  

 

9.       房屋署表示一直有參考食環署提供的專業意見進行滅鼠工

作。除了在屋邨範圍的恆常清潔工作，亦會邀請居民、學校及區議員

等一同參與特別的清潔行動，並會加強巡查及檢控屋邨內餵飼禽鳥和

動物的人士，同時亦會在垃圾房、廢物站和衞生黑點進行所需改善措

施。  

 

10.       地政處表示會每月巡查區內過百幅圍封的政府土地，評估鼠

患風險；並針對公眾投訴及食環署的意見進行防鼠工作；同時，處方

亦已發信提醒政府土地牌照持有人及短期租約承租人在其管理的土地

範圍內妥善進行防治鼠患的工作。  

 

11.       路政署表示已聯同食環署巡查區內由其管轄的後巷範圍及

進行防鼠工作，例如修補地洞及清理排水渠。  

 

12.       民政處表示會聯同葵青區議會安健社區工作小組於本年六

月至九月進行推廣環境衞生的宣傳活動，安排在區內特定路線的小巴

(88 及 88B 線 )車身刊登廣告，向市民宣傳預防鼠患及家居防蚊的資訊。 

 

13.       有 委員 表示區內路邊及花槽內時有落葉和垃圾堆積引起積

水和蚊患，希望各部門可以加強清理的工作。  

 

(會後備註 :民政處已於 2019 年 7 月中舉行會議，與相關部門檢視現時

花槽及道路衞生情況、整理責任及可行的改善方案。 )  

 

(ii)  九華徑燒烤場內違法構築物  

14.      食環署於 2019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對該處兩個燒烤場作出共

有 9 宗檢控，當中包括 3 宗拘控。署方會繼續留意上址情況，採取突

擊巡查、檢控或拘控行動，以遏止無牌食物業活動。另一方面，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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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牌食肆經營者先後在 2019 年 1 月及 3 月被署方拘控，最終判即時監

禁 4 個星期。  

 

15.      警方表示深水埗警區在九華徑燒烤場一帶亦會不時採取交

通管理及執法行動。在 2019 年 2 月及 3 月，警方分別發出 444 及 484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深水埗警區會繼續在上址一帶加強執法行動。  

 

(iii)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16.      委員 對此項目並無特別意見或查詢。  

 

(iv)  店舖阻街情況  

17.       食環署於 2019 年 4 月及 5 月聯同警務處及民政處進行 10 次

聯合行動，在石蔭路及葵芳圍共發出 45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v)   担杆山路違例泊車及加設電單車場  

18.       路政署指承辦商已經完成担杆山路擬建電單車場位置的地

下設施遷移工作，預計可在 6 月內展開興建電單車場的工程。路政署

會就有關工程的進度與相關議員聯繫。  

 

19.       委員 表示有人士在電單車場工地及附近位置放置大量花盆

及花棚，不但影響工程更會製造垃圾及積水，希望路政署跟進。路政

署已尋求地政處協助，於電單車場工地範圍內張貼告示，要求相關人

士移走花盆及花棚。  

(會後備註﹕地政處及食環署將會進行聯合行動，處理上述佔用政府土

地的花盆及花棚。 )  

 

20.       此外，運輸署建議在担杆山路近環保署廢氣測量中心的行人

路上加設交通圓柱筒，防止車輛違例停泊於行人路上。運輸署就上述

建議的公眾諮詢預計於 6 月底完結，並會因應收集到的意見跟進有關

工程。  

 

(vi )  青衣工業中心一帶交通擠塞及葵青區違例泊車  

21.       委員 表示區內駕駛人士普遍不同意加設青衣鄉事會路右轉

入長環街的建議，認為只會令車輛倒塞至青衣南橋迴旋處，無助改善

塞車問題，並認為要先解決塞車問題的源頭，即是長環街一帶違法泊

車及上落貨物等，要求擱置上述建議方案及加強執法行動，打擊長環

街的違泊問題。運輸署強調署方正就 委員 的意見檢視及評估上述的方

案，並會就建議方案進一步諮詢 委員 及地區人士的意見後，才會決定

下一步跟進行動。  

 

22.       警方表示葵青警區在 2019 年 3 及 4 月，於長青巴士總站及

美景花園共發出 700 張定額罰款告票，並在 2019 年 4 月及 5 月，在青

衣工業中心一帶共發出 200 多張定額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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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此外，有 委員 指出區內馬路旁出現棄置車輛，並詢問處理

這些棄置車輛的責任是屬於警方還是地政處。  

(會後備註 :  民政處已安排相關部門於 2019 年 7 月中旬舉行會議，商

討處理馬路旁的棄置車輛事宜。 )  

 

(vi i)  安泊樓附近行人天橋安裝升降機  

24.      路政署表示工程準備刊憲工作所需的時間較預期長。由於該

行人天橋屬於非路政署維修的行人通道，所以工程須按《道路 (工程、

使用及補償 )條例》刊憲，以按該法例取得授權進行工程，以及日後的

維修及保養工作。委員認為該處行人天橋須開放予公眾使用，故不理

解路政署的擔憂，要求盡快進行刊憲工作。路政署表示現正諮詢政府

律師的法律意見，盡快尋找其他可行方案及釐清相關的法律疑慮。  

 

(vi i i )   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 ix)   貨櫃碼頭路公共運輸交匯處  

(x)     華景山路海峰花園附近的車速問題  

(xi )    逾期橫額及旗幡  

(xi i)   青衣屋邨增設電動車充電位置  

25.       委員 於會議上對上述議題並沒有意見或查詢。  

 

(xi i i )   九華徑新村去水渠囤積沙泥  

26.       民政處表示工程部已於 4 月中旬完成清理有關渠道的工作。 

 

(xiv) 避雨亭關愛座被佔用  

27.       委員 於上次會議表示經常有人士長期擺放物資和宣傳單張

等於避雨亭的關愛座上，民政處已派員對有關人士作出勸喻。  

 

(xv)  石蔭路至和宜合道渠道長期發出異味  

28.       民政處於 2019 年 6 月 2 日收到 鮑銘康議員 來函反映指石蔭

路第二休憩花園旁的渠道因設計問題，政府人員難以清理渠道中的垃

圾而造成堆積和發臭。民政處已就此事項向相關部門表達議員的關

注，但由於該渠道所處的位置較特別，其保養責任誰屬仍需時釐清。

路政署主動表示會提供一次性協助，已安排聯同食環署實地視察，並

會盡快開始相關修復工作。  

 

(xvi)  颱風季節來臨前的準備工作  

29.       民政處在會議前已向各個相關部門發出電郵，提醒部門在颱

風季節前評估其管轄範圍內所有樹木及斜坡的安全性，並須作出適當

措施防止山泥傾瀉。  

 

 

2019 年 8 月  

葵青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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